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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
99號(文心樓10樓)

承辦人：吳慧娟
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23306

電子信箱：jalii26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法行字第11100027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(法制局)兩公約教材已製作完成並置於本府人權教育

專區，供貴機關辦理兩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使用，並請協

助宣導民眾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辦理兩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執行計畫辦理。

二、按前開執行計畫，本局已製作完成並置於本府人權教育專

區（https://www.legal.taichung.gov.tw/872096

/Lpsimplelist）之兩公約教材如下，供貴機關辦理兩公約

教育訓練及宣導使用：

(一)紙本教材：

１、制度化之人權保障：由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專任教師蕭

淑芬教授撰寫。

２、兩公約及勞動權保障介紹：由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

之人權專家學者資料庫專家黃秀蘭律師撰寫。

３、公務員行為之國家賠償責任作為人民權利第二次權利

救濟：由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專業學院院長李惠宗教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04111001011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2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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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寫。

４、行政裁罰與人權保障：由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

特聘教授黃俊杰教授撰寫。

５、兩公約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、經濟社會文化權

利國際公約）與刑事制裁規範的適用原則：由世新大

學法律學系專任教師王玉全副教授撰寫。

(二)數位（影音）教材：

１、兩公約影音課程（一）：由黃秀蘭律師講授「勞動權

保障介紹－以勞動事件法之調解實務為例」。

２、兩公約影音課程（二）：由黃俊杰教授講授「行政處

罰與人權保障之案例解析」。

三、另為讓更多市民了解兩公約與市民日常生活的法律關係，

認識更多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，請貴機關協助將上

開教材及影音課程（連結有二：一為Youtube頻道：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

v=wP78xSFvodM&list=PLtJJz5Oejx78e1g8ayClYfIgBLtyqA5

Rv；二為本局臉書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watch

/533435993394401/632749698055056/），以網站或跑馬燈

等方式，宣導讓民眾周知。

四、貴機關如有自編教材，請於111年6月底前，提供本局置於

本府人權教育專區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(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)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法制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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